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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球類及趣味競賽:
1.參賽人數：每隊16人，男、女各8人。
（男性不足得以女性代替，或可採取再次輪替人次但以比賽中指定一參賽者輪替1人次為限)。
2.競賽項目:
(1)七年級籃球投籃比賽方式：每一人次於籃球規則罰球線進行投籃5球次計分，第1-4球次計分為1分第5球次計分為3分。投球順序為先8名女、後8名男輪替16人次共計80球，計數進球分數。
(2)八年級陸上龍舟比賽方式:每次上場4人，第1-2組女生、第3-4組男生，共4組。每次4人將道具以懸空置於雙腿間前進，前進至15公尺三角錐處折返回起始點。勝負判定：採計時。
(3)九年級九宮格擲準比賽方式：
1.於基準線後方進行投球擲準，先8女、後8男每一人次投擲一球後自行檢球排至最後
2.須輪16人次每人五次共計80球全部人次完成後計分。
二、大隊接力
1.參賽人數：以班級為單位參賽每隊16人，男、女各8人，女生跑1至8棒，男生跑9至16棒。
（男性不足得以女性代替)。
2.比賽方式(因本校操場跑道為200M故下列接力棒次調整為本校特立規則餘不變)：
  每人跑100公尺，在跑道進行之比賽，前二棒必須是分道比賽（選手在彎道跑道時，若踩內線，則每次加總時間5秒）。第三棒選手依原道次站位接棒後可搶跑道。第四棒（含）以後之接棒順序，則依前一棒跑出接力區之先後順序，由內到外排列接棒順序。接棒選手不可改變在接力區起點處原來排列的順序，（違反此規定每隊加總時間5秒），計時賽制。
*以上為報名表附簡要規則詳細規則以秩序冊為準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13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團體趣味競賽、大隊接力報名表(先不用撕，整張交)
	班   級
	團體趣味及球類競賽
	大隊接力

	年    班
	導師簽名
	導師簽名


· 請導師於參加項目下方格內簽名，以示確定報名該項比賽。
· 此表格須經導師簽名。
· 報名辦法：1、時間:即日起至12月11日(三)中午12:30止。
2、地點：報名表送至體育組辦公室各年級指定紙箱位置內。
